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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财综〔2016〕 72号 

转发 

广元巿财 
财政部办公 
产品质量监督检验;^ 

关问题的复函 

改革委办公厅 
期检验费范围 

的通知 

品 

巿质量技术监督局，各区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^ 

监督检验费中定期检验费范围有关问题的复函》〖财办税〔2016〕 

2 7号）转发你们，请 

0 
口 0 附件：《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么\ 

监 督 检 验 费 中 定 期 检 验 费 范 ， ^ ^ 的 复 函 》 

' ^ ！ ! 麵 編 - 巾 # \ 養 : 



屮华人民共和^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

财办税〔2016〕 27号 

关于产品质敏监督检验费中定期检验费 

范II有关问题的复函 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： 

你局《关于请明确界定"定期检验费"范围的函》（质检财函 

〔2016〕 236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问题函复如下： 

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行政事 

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 102号）明确，取消质 

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中的定期检验费。其中 

的定期检验费仅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收费项目下的定期检验 

费，不包括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中的定期检验费和按检定周期实 

上级收文〔2016〕696@1 

04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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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上动公幵 

^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^ 

物价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 

^财政厅 ( 局〕、发展改革委、 

、发展改革委，财政部驻各 

^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。 

财政部办公厅 2016年6月21曰印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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